
昆明市呈贡区第二小学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区级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区级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主管部门通知、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呈财教〔2022〕11号）文件立项。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缓解其就学经济压力，特设立本项目，经费使用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专款专用原则。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第二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203844XN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教育路72号
联系电话：0871-67475113
法人代表：萧牧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

昆明市呈贡区第二小学位于呈贡区教育路72号，学校占地面积30464.17平方米，现有2541名学生，54个教学班，141名教职工，含专任教师139人，其他人员2人。校园内环境优美，设有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30个功能教室。学校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和价值观，紧紧围绕“扬龙之精神·育龙的传人”的办学理念，通过“龙魂励志、龙身墙体、龙韵润心”的龙娃模式，努力培育小龙娃“心爱国、尚礼仪、有志向、存智慧”内在精神涵养，塑造“好学、诚信、自爱、勤俭、孝顺”外在优秀品质。创新设置“小龙娃”课程，为学生提供体现育人特色的德行、生存、发展三大主题课程，继承和发扬张天虚精神、育侨中学精神，开设爱护未来社工站，开办“小龙人校园广播电视台”传递校园信息，打造“图书馆”营造书香校园，举办“龙文化校园艺术节”、“龙腾科技体育节”为师生精彩人生搭建平台；精心打造以学生、教师、家长发展为主体的“龙行大课堂”，以教学研讨、教育科研、教师发展为主题的“龙吟论坛”；通过家校社协同打造“小神龙农科园”，先后开设多肉科研园、农耕园、百草园三个基地，给龙娃们开展劳动实践、科技创新实验、传承中医药文化作保障。

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为 2026 年度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项目，资金全部为财政专项资金，无其他资金来源。经费主要用于为全校符合认定标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是落实教育惠民政策、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补助发放全程坚持规范认定、精准资助。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呈财教〔2022〕11号）文件要求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项目实施内容为：

1.按照资助政策标准，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摸排、申报、审核、公示及认定工作，建立精准资助台账；2.根据认定等级，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按时足额发放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保障学生就学基本生活需求；3. 资助档案管理：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材料，建立一人一档，做好资助信息登记、更新及档案留存工作；4. 资助政策宣传：开展校内资助政策宣讲，确保家长及学生知晓政策内容，同时接受师生、家长及社会监督。
资金安排情况

年初预算按照每生每年625元测算，按照上年资助人数测算本年资助人数，预计本年资助人数170人，预算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区级资金34000元。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由德育处牵头，成立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校学生资助工作，3 月开展资助宣传、申报、班级初审、学校复核及全校公示；每学期中期完成补助资金核算与足额发放；每月更新资助台账，每季度开展资助工作自查；年底完成年度资助资金清算、工作总结及档案归档，接受教育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核查。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经费保障，实现 2026 年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全覆盖，做到应助尽助；按时足额发放补助资金，切实缓解困难学生家庭就学经济压力，保障学生正常在校学习生活；规范资助工作流程，提升资助工作精准度和透明度；落实教育惠民政策，推进教育公平，确保无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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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中长期绩效目标(2026年-2028年)
	1.精准覆盖目标：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动态数据库，三年内实现重点群体学生资助覆盖率 100%。
2.规范管理目标：完善资助申请、评议、公示、发放全流程制度，每年开展资助政策培训不少于 2 次，确保经费发放零差错、档案管理 100% 规范化。
3.效益提升目标：联动家校社开展资助育人活动，三年内帮助受助学生树立自信、提升综合素养，资助政策知晓率达 95% 以上，家长满意度保持在 98% 以上。
	
	

	
	年度绩效目标(2026年)
	2026 年，学校学生资助工作以 “精准保障、规范提效、育人赋能” 为核心目标，筑牢教育公平防线。
精准覆盖上，依托动态数据库深化 “主动排查 + 精准认定”，确保脱贫家庭、残疾学生等重点群体，资助覆盖率 100%。规范管理上，严格执行经费拨付与发放流程，实现资金到账后 按照上级要求足额发放，档案完整率、资金专款专用率均达 100%。育人增效上，政策知晓率达 98% 以上，受助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提升至 98% 以上。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受资助学生人数
	<=
	170人
	人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国家核定的基础标准执行，并根据国家政策变化适时调整。
	反映获补助人员的数量情况。
	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申报，组织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学校公示栏张榜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受资助对象，140人，根据这个数据多放了20%，共170人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获补对象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根据获得困难补助对象准确率的情况评定。
	反映获补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情况。 
获补对象准确率=抽检符合标准的补助对象数/抽检实际补助对象数*100%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兑现准确率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根据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评定。
	反映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 
补助兑现准确率=补助兑付额/应付额*100%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获补覆盖率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根据获得困难补助的学生覆盖率的情况评定。
	获补覆盖率=实际获得补助人数/申请符合标准人数*100%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根据困难补助发放及时的情况评定。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 
发放及时率=在时限内发放资金/应发放资金*100%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生活状况改善
	=
	有所改善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根据获得困难补助学生的生活状况改善情况评定。
	反映补助促进受助对象生活状况改善的情况。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政策知晓辐射率、社会力量参与度
	>=
	98%
	%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政策知晓辐射率、社会力量参与度较高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教育质量改善
	=
	有所改善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根据获得困难补助学生的教育质量改善情况评定。
	反映补助促进受助对象教育质量改善的情况。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学生、家长、社会满意度高
	=
	98%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学生、家长、教师对学校资助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评定
	反映学生、家长、教师对学校资助工作的满意度。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依据政策目标、同类基准及实际服务能力设定。
	
	

	
	
	
	
	
	
	
	
	
	
	
	


